         市、縣女童軍會舉辦女童軍服務員訓練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號

	訓練名稱
	縣市 (幼)女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

	舉辦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共   天

	期    別
	市、縣第     期

	舉辦地點
	

	學員人數

學員身份
	人



	訓練組員
	

	主 持 人
	1.擬請                女士主持
2.由國家研習營遴聘主持

	主持人
聯絡電話
	公：              私：

傳真：
E-MAIL：

	承辦人

聯絡電話
	公：              私：

傳真：
E-MAIL：

	備    註
	1.本表於舉辦日期前一個月提出申請
2.參加人數超過64人以上時可編為二團，主持人可兼任其中一團團長，團長應遴聘具有訓練專員資格者擔任之。
3.學員繳交費用情形，每人      元

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縣市女童軍會
理 事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              
